
服务内容及技术标准等要求
一、项目概述

1、项目名称：遂宁市安居区 2022 年“天府油菜”产业融合发展暨产油大县

示范县项目油菜病虫害统防统治、油菜机收及秸秆还田社会化服务采购（会龙镇）

2、最高限价：45.75 万元，超出最高限价的做无效投标处理。

二、服务内容及要求（实质性要求）

1、服务范围：油菜病虫害统防统治 3500 亩，油菜机收及秸秆还田社会化服

务 3000 亩。

2、服务内容：

（1）项目实施区域范围内在油菜抽苔至初花期预防油菜菌核病、油菜病毒

病、防治油菜霜霉病、油菜蚜虫、花而不实和控旺。油菜病虫害统防统治采取“一

喷多防”达到防病治虫效果。

（2） 项目实施区域范围内进行油菜机收及秸秆还田社会化服务，包含机收

灭茬、秸秆还田处理。

3、服务标准：

（1）病虫害损失率控制在 4%以下，病虫害防治效果≥90%，病虫害不出现

农业生态环境污染和农业行业安全事故，满意度达 90%以上。

（2）漏收率不超过 5%；秸秆还田率达到 95%以上，且秸秆粉碎长度不超过

20 厘米，田间茬桩高度不超过 15 厘米，粉碎的秸秆均匀抛撒到田面，不得成团、

垄或堆。

4、作业方式：

（1）油菜病虫害统防统治：采取无人机作业和人工作业两种方式；

（2）油菜机收及秸秆还田社会化服务：采取两段式油菜机收，含秸秆粉碎

还田服务（个别地方、个别对象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）。

5、服务要求：

（1）油菜病虫害统防统治：供应商需具有植保防治经验，有能够完成项目

与之相匹配的植保机械和人员，服务质量好，服务能力强。

（2）油菜机收及秸秆还田社会化服务：严格落实农业农村部《油菜机械化

收获减损技术指导意见》（最新版）要求，执行油菜机收作业质量标准和操作规

程，搞好设施设备调试，提高作业效率、减少收获环节损失。

三、商务要求（实质性要求）

1、服务时间：根据农事季节，具体时间采购人通知，以采购合同约定为准。

2、服务范围：采购人指定范围。

3、付款方式：供应商完成合同内容，待采购人验收合格后，供应商凭有效

发票、验收报告等报账资料到采购人处拨款，采购人在收到供应商完整的报账资

料后，待财政资金到位后 30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给供应商。

4、验收方法及验收标准：

参照财库[2016]205 号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

理的指导意见》的相关规定和本项目政府采购合同的约定对项目验收。

5、作业安全：作业期间（本项目自供应商成交之日至验收合格日止），成

交人将负责服务过程中的人身安全、作业安全、机械安全、财产安全、环境安全

等一切安全责任。因项目实施过程中造成的直接或人为损失，均由成交人自行承

担。（提供承诺函，格式自拟）



四、其他要求

1、供应商根据本项目服务内容及要求、商务要求提供项目实施方案，方案

包含但不限于①项目总体安排；②设施设备筹备计划；③设备调试方案；④防控

计划、时间和质量要求；⑤环境保护措施；⑥收割方式；⑦收割时期安排；⑧收

获时段分析； ⑨机收籽粒损失控制措施；⑩作业人员培训与安排；⑪安全防护

措施等内容。

2、供应商根据本项目服务内容及要求、商务要求拟定售后服务方案，方案

包含但不限于①售后服务网点及人员配置；②回访措施；③后续服务内容；④响

应时间；⑤后续服务质量保障措施；⑥应急预案等内容。

3、供应商提供类似项目业绩。

4、供应商为本项目提供机械配置。


